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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關於籌劃非公開發行股票事項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
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
別及連帶責任。

本公告乃根據上市規則第13.10B條作出。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10B條之規定而發佈。

江西銅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擬籌劃非公開發行股票事項，鑒於該
事項存在重大不確定性，為保證公平信息披露，維護投資者利益，避免
造成公司股價異常波動，經本公司向上海證券交易所（「上交所」）申請，本
公司於上交所交易的上市的A股（「A股」）自2016年2月16日起停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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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牌期間，本公司將根據該事項進展情況，嚴格按照有關法律法規的規
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義務，儘快確定上述非公開發行股票相關事宜。
公司承諾A股停牌時間不超過10個上交所之交易日，並於股票停牌之日
起的5個上交所之交易日內（含停牌當日）公告該事項進展情況。敬請投資
者關注相關公告並注意投資風險。

江西銅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 •江西省
二零一六年二月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包括李保民先生、龍子平先生、高建民
先生、梁青先生、甘成久先生、劉方雲先生及施嘉良先生；本公司獨立非
執行董事為邱冠周先生、涂書田先生、章衛東先生及鄧輝先生。


